
西政办〔2018〕61 号

西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西峡县校车服务方案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直有关单位：

《西峡县校车服务方案》已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18 年 6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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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峡县校车服务方案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《校车安全管理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

例》）、《河南省实施〈校车安全管理条例〉办法》（以下简

称《办法》），逐步建立规范有序、责权明确的校车运营模式

和管理机制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《条例》和《办法》为依据，坚持以人为本、服务学生

的宗旨，按照“保障学生就近入学、建设寄宿制学校、发展公

共交通、提供校车服务依次优先”的原则，建立政府主导、部

门参与、分工负责、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。加强校车安全管理，

让学生坐上方便车、安全车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（一）加强规范营运。进一步规范专用校车外观标识，

按照规定配备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星定位装置。坚决取缔

利用不符合校车营运要求的车辆接送学生行为。加强校车及

其驾驶人的管理，促进校车交通安全管理规范化、制度化，

坚决遏制涉及校车的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，确保师生

安全。

（二）加强校舍建设。加大资金投入，设立寄宿制学校，

建设足够的师生宿舍，为学生寄宿提供便利，降低学生在道路

交通方面存在的安全风险。

（三）加强安全管理。逐级成立校车安全管理机构，明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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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职责，层层签订校车安全责任状；制订校车安全管理考核

方案，加大对学生接送车辆违法营运的打击整治力度，建立健

全校车安全管理联动机制和长效机制。

（四）加强道路建设。通校车的公路优先规划建设、优先

安装防护设施、优先修整路面，设立规范明晰的校车停靠站

（点）标志，逐步完善通车条件。

三、运营模式

（一）公办学校运营模式

根据我县实际，公办学校暂不购置校车，也不通过其他方

式为学生上学、放学提供校车服务。主要按照“保障学生就

近入学、寄宿制入学、公共交通满足入学”的原则，解决

好学生上下学交通问题。

1.城区中小学学生按划分学区实施就近入学。学生采

取步行或乘坐公交车，低年级学生由家长护送的方式上下

学。

2.公办幼儿园学生由监护人接送。

3.农村小学学生距离学校近的步行上下学；距离学校

较远家长有条件接送的，由家长接送，家长无法接送的，

尽量安排到有寄宿条件的学校，以减少交通安全风险。

4.我县农村初中生已达到全部在校住宿条件，尽量在学校

寄宿。若有需求不住校的，可由家长申请，距离近的学生自行

上下学，距离远的由家长接送，以降低交通安全风险。

（二）民办学校运营模式

1.民办学校学生原则上采取就近入园入学的办法，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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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护人接送。

2.民办学校确需使用车辆集中接送学生的，应使用专

用校车。采取“政府主导、部门监管、自主经营”的模式，

由民办学校出资购买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条件的校车，根据

成本核算，向学生收取一定的乘车费用，实行自主经营，

独立核算。

四、管理办法

按照《条例》和《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严格对取得校

车使用许可、校车驾驶资格的审批，加强对校车通行安全

和乘车安全的管理。

五、组织管理

（一）组织领导

成立西峡县校车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县政府分

管教育工作的副县长为组长，县政府办、教体局、公安局、

交通运输局、安监局、发改委等相关单位负责人为成员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教体局，具体负责全

县校车日常安全管理工作。

（二）职责分工

1.县教体局

（1）依法制定、调整学校（教学点）设置规划，保障

学生就近入学或者在寄宿制学校入学，减少学生上下学的

交通风险；

（2）参与制定并实施校车服务方案；

（3）负责校车使用许可申请的受理、分送、审查和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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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工作；

（4）指导、监督学校建立健全校车安全管理制度，落

实校车安全管理责任，组织学校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和校车

安全事故应急处理演练。

2.县公安局

（1）参与制定并实施校车服务方案；

（2）依法对校车使用许可申请提出意见，做好校车标

牌核发回收工作；

（3）负责校车驾驶人资格申请的受理、审查和认定工

作以及校车驾驶人审验和校车安全技术检验工作；

（4）负责校车运行情况的监督检查，维护校车行驶线

路的道路交通秩序，加强对校车驾驶员的管理培训，依法

查处涉及校车的交通安全违法行为；

（5）配合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学校开展交通安全教育。

3.县交通运输局

（1）参与制定并实施校车服务方案；

（2）依法对校车使用许可申请提出意见；

（3）建立并督促汽车维修企业落实校车维修质量保证

期制度；

（4）负责对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的校车服务者的监

管，依法查处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的企业或者个体经营

者的有关违规行为；

（5）会同有关部门发展城市和农村公共交通，加强对

校车运营的管理，改善道路安全通行条件，消除安全隐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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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县安监局

负责校车安全管理的综合监管工作，依法组织或者参

与校车安全事故调查处理。

5.县文广新局

负责做好涉及校车安全管理的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。

6.县发改委

负责审定、调整校车服务收费标准，对校车服务价格进行

监督检查。

7.县财政局

负责宣传、落实国家关于校车服务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；

会同教育部门，研究制定支持校车服务的补助政策，并按照财

政体制落实补助资金。

8.县国税局、地税局

建立健全税收优惠政策落实长效机制，认真研究贯彻落实

支持校车服务的税收优惠政策措施；进一步加强税收政策宣

传，优化纳税服务，强化税收政策管理；密切跟踪相关税收优

惠政策的执行情况，及时对支持校车服务的税收优惠政策实施

效果进行评估，研究提出调整完善的建议。

9.县物价办

负责加强对校车营运收费标准制定工作的指导，加强对校

车收费行为的监管，依法查处不按规定明码标价、价格欺诈、

价格垄断等违法行为。

10.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

（1）按照“属地管理”的原则，成立校车管理工作机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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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辖区内的校车运营进行管理、监督、协调；

（2）加强道路交通安全法律、法规的宣传；

（3）配合做好辖区内乡村公路的隐患排查、建设、维护

等工作。

11.校车权属及使用单位

（1）购买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车辆，完善相关手续；

（2）加强车辆管理与维护，确保校车性能安全；

（3）聘请有校车驾驶资质的驾驶员上岗，雇请高素质随

车照管人员，并做好驾驶员、照管员的安全教育；

（4）制订各项安全管理制度，与驾驶人、随车照管员签

订安全责任状；

（5）遵守交通法规，确保校车安全顺利行驶，与学校做

好学生清点交接手续；

（6）做好价费公示，严格按标准收费；

（7）履行好《校车安全管理条例》规定的其他职责。

县教育、公安、交通运输、安监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校

车安全管理信息共享机制，及时沟通工作情况,通报校车交

通安全违法行为、交通事故信息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增强责任意识，抓好工作落实。各乡镇（街道）、

各相关职能部门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、使命感，认真学

习领会国务院《校车安全管理条例》和《河南省实施<校车

安全管理条例>办法》精神，结合各自实际，履行工作职责，

抓好工作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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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密切沟通联系，形成工作合力。在县政府的统

一领导下，建立完善校车安全管理工作协调机制和校车安

全管理信息共享机制，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各相关职能部门

要密切沟通联系，及时沟通工作情况，加强校车安全管理

和服务，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实际情况和问题，互

相支持配合，形成工作合力。

（三）强化安全管理，严格责任追究。各乡镇（街道）、

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，落实校车安全管理责任，

管理人员要恪尽职守、秉公执法，校车驾驶员要遵守交通

法规，按章行驶，随车照管人员要认真履行学生乘车安全

监护职责和落实接送登记制度，做到校车安全管理不漏项

目、不剩空档，全力确保学生乘车安全。对不认真履行职

责造成校车交通安全责任事故的，将严格依法追究责任。

附件：西峡县校车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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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西峡县校车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《校车安全管理条例》和《河南省实施

〈校车安全管理条例〉办法》，切实加强对全县校车安全管理

工作的领导和指导，经县政府研究决定，成立西峡县校车安全

管理工作领导小组。现将领导小组成员名单通知如下：

组 长：梁志豪 县政府副县长

副组长：应泽省 县政府机关党委副书记

董联军 县教体局局长

冀守兴 县公安局政委

王宜文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

成 员：王金保 县教体局党委委员、一高副校长

刘晓羽 县公安局副局长

李宏伟 县交通运输局党委委员、副局长

宋华永 县安监局党组成员、副主任科员

王建鹏 县财政局党委委员、主任科员

王显亮 县国税局副局长

李耀武 县地税局副局长

袁朝印 县发改委主任科员

封延通 县文广新局党委委员、副主任科员

封宏祥 县物价办党组成员

袁玉洪 县运管局局长

李 旭 县交警大队大队长

陈铭继 丹水镇副镇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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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 飞 田关乡副乡长

张贤伟 阳城镇副镇长

庞巨洋 回车镇副镇长

胡四清 五里桥镇武装部长

李旭锋 丁河镇武装部长

李书贵 重阳镇副镇长

叶 隆 西坪镇党委副书记

张 涛 寨根乡武装部长

朱建果 桑坪镇纪委副书记兼组织委员兼妇

联主席

刘德常 石界河镇纪委副书记兼组织委员

王宗岐 米坪镇副乡级干部

杜 锋 军马河镇副镇长

王 钊 双龙镇副镇长

余建波 二郎坪镇武装部长

张国华 太平镇副科职级待遇

王培锋 紫金街道办副主任

封小红 白羽街道办副主任兼妇联主席

董少杰 莲花街道办副科职级待遇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县教体局，董联军同志

兼任办公室主任，负责日常工作。

今后，领导小组成员因工作变动需要调整的，由相应岗位

人员自然递补，报县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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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6月 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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